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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動集中式中期貯存場之規劃與展望



一.規劃集中式中期貯存場之緣由

二.集中式中期貯存場初步規劃

三.集中式中期貯存場選址作業規劃

四.結論、展望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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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集中式中期貯存場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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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應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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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投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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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方案-集中式中期貯存場定位

1) 期能排除民眾疑慮，順利推動核電廠乾式貯存
與除役工作，實現非核家園政策目標。

2) 提供處置選址作業尋求社會共識所需時間。

3) 提供蘭嶼遷場與低放處置脫鉤的選擇。

既定計畫( 尚未執行) 應變方案( 尚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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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W貯存設施
(LOG)

LILW處理設施
(AVG)

教育展示中心
(VG)

HLW貯存設施
(HABOG)

LILW, depU
貯存設施(VOG)

LILW, NORM
貯存設施(COG)

運輸物流中心
(TLG)

辦公大樓(KG)

荷蘭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 瑞典既有及預定擴建之低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場

預定擴建
運轉中

設施項目 目的 場址條件、技術與施工

集中式
中期貯存場

可再取出送最終處置
單純

(貯存期間全程監控且為地表設施)

最終處置場
永久與人類生活圈

隔離安置

複雜
高放：深層地質處置(離地表300m以上)
低放：淺層地質處置(離地表約70m)

集中式中期貯存場與最終處置場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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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式中期貯存場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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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容納三座核電廠及蘭嶼低放貯存場之全數放射性廢棄物
採用室內貯存型式，並符合安全功能要求。
以運轉40年為目標，採至少100年之設計年限。
自選定場址後，保守估計6年完成相關行政作業、環評、設計、
審查及土地取得，10年完成設施興建。未來將審慎評估分期興
建、營運之可能性，以儘速銜接蘭嶼遷場。

檢查管制中心

用過核子燃料
中期貯存設施

輔助設施
低放中期貯存設施

(55加侖桶)

接收港

集中式中期貯存場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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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僅為初步規劃示意圖，未來仍須視場址特性進行規劃設計



混凝土
貯存窖

室內
混凝土屏蔽

護箱

混凝土
模組

國際上用過核子燃料中期貯存設施概念設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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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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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中期貯存設施設計概念

8

用過核子燃料

設施外之溫度
較低之冷空氣

冷空氣帶走餘熱，逐漸
變成熱空氣。

鋼筋混凝土結構具備輻射屏蔽功能，
確保場內工作人員及場外一般民眾之
安全。

熱空氣上浮，
由煙囪排放。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剖面圖(混凝土貯存窖型式)

作業空間
人員可安全作業

-以混凝土貯存窖為例 -



現代化倉庫

室內低放廢棄物貯存設施概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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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僅為初步規劃示意圖，未來仍須視場址特性進行規劃設計



現代化低放廢棄物貯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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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管理

中央監控系統

妥善管理放射性廢棄物之營運安全

台電公司已具備成熟經驗



三、集中式中期貯存場選址作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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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中期貯存場選址作業組織架構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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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表

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

代表

行政院

選址專責單位

選址作業者
(台電公司)

成立

幕僚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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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中期貯存場選址作業公眾溝通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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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成立

選址專責單位

評選潛在選址

徵求自願場址

場址
遴選作業

建議
候選場址

三方協議
選出一處
候選場址

與民眾溝通

如何選址

與

自願場址

和

潛在場址

地區溝通

與

建議候選場

址所在地區

公眾溝通

&

三方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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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中期貯存場選址作業程序規劃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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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選址計畫(草案)

與各「建議候選場址」所在
之地方進行溝通與協調

不同意

地方同意設置

同意

公告
「候選場址」

行政院成立
選址專責單位

行政院
核定並公告
選址計畫

徵求自願場址 篩選潛在場址

公告
建議候選場址



場址適宜性地圖之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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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宜性地圖目的

供選址專責單位篩選潛在場址

供有意願作為自願場址地區先行瞭解

設施初步推估需要26公頃之土地面積

主要圖資來源

政府或主管機關公告之圖層為主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公布資料

參考過去低放選址圖資資料(泥火山噴出點、火山活動之虞)

場址適宜性地圖製作流程

1st
•檢視集中式
放射性廢棄

物貯存設施

場址規範

2nd

•檢討其
他依法

不得開

發規定

3rd
•蒐集圖
資

4th
•透過軟
體繪圖

及疊圖

5th
•檢核疊
圖成果

6th

•產出場
址適宜

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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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場址提報流程初步規劃

自願場址申請考量原則

地方已初步完成內部意見

溝通，並且有意願作為場

址

地方同意選址專責單位進

行更進一步評估

自願場址申請書

申請代表人(鄉、鎮、市長)

申請場址所在位址

申請設置之範圍與面積

自願意向書

其他有利條件說明



獎勵、補償與回饋

獎 勵 補 償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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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階段 興建階段 運轉階段

集中式中期貯存場生命週期

 提高地方對
參與選址作
業之自願性

 降低地方對
參與選址作
業之抗拒性

 取得私有土
地時，將依
法對所有權
人或居民進
行補償

 依據「核能
發電後端營
運基金放射
性廢棄物貯
存回饋要點」
規劃辦理

獎勵、補償與回饋規劃架構



19

選址獎勵金與貯存回饋金初步規劃

選址獎勵金規劃構想

獎勵金依選址作業推動階段提供不同額度之獎勵金。

初步規劃若屬自願場址，其獎勵金應高於遴選場址。

貯存回饋金規劃構想

依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要點」規劃辦

理。

以貯存40年計，初估總額將至少發放約130億元貯存回饋金，其中：

 場址所在地區可領取約近100億元(貯滿時約2.7億元/年)；

 場址所在地之鄰接地區及所在直轄市或縣(市)可各領取約近30億元

(貯滿時約0.8億元/年)。

若場址最終選定為離島，參考「貯存回饋要點」中係直接訂定「蘭嶼

低貯存場則無鄰接鄉(鎮、區)公所」，將規劃提報修訂前開要點，將該

離島場址列入要點中並訂定為無鄰接鄉(鎮、區)公所。



補償規劃構想

若場址土地取得涉及私有土地之土地徵收，則依相關法令進

行補償。

初步規劃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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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項目 未來估算或執行方式

地價補償
未來將視選定場址進行規劃後，再行確認最終土地需求面積
及經費。

建築及農作改良物補償 未來將以實際查估方式進行估算。

土地改良費用補償 未來將以實際查估方式進行估算。

合法營業損失補償 未來將以實際查估方式進行估算。

遷移補助 可參考過去重大計畫拆遷案例，初步規劃每戶發放遷移補助。

其他措施 評估發放拆遷補償金、特別救助金或轉業輔導金。

安置計畫
依選定場址之情況與私有建築改良物拆遷情形，評估設置安
置住宅或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租金補貼等擇一方案。

土地徵收補償初步規劃



四、結論、展望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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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集中式貯存為蘭嶼遷場可行之解套方案

蘭

嶼

遷

場

低放最終處置場

原產地(核能電廠)

集中式中期貯存場

因公投問題，而未選定處置
場址。

台電公司曾就本方案與原產
地所在地方政府溝通，惟均
遭地方政府強烈反對。

依據「非核小組」第3次會
議記錄，主席說明：「現階
段應優先辦理尋找可存放50
至100年及可控管的集中式
中期貯存場，這或許比較容
易達成。」

為蘭嶼遷場解套之可
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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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依目前規劃，整體核能後端營運管理包含以下重要工作事
項：
廠內乾式貯存
電廠除役
蘭嶼遷場
集中式中期貯存
最終處置

其中，集中式中期貯存具備以下特質：
 承先

電廠乾式貯存、電廠除役、蘭嶼低放貯存場放射性廢
棄物能遷至集中式中期貯存場妥善管理。

 啟後(最終處置)
於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貯存期間，持續公眾溝通以凝聚
社會共識，於取得共識下完成最終處置場之選址，並
以適當技術完成最終處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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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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